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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 考虑到鸟类是自然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一项在科学、文化、娱乐和经济等 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自然资源；  
认识到当前国际上十分关注候鸟的保护；  
注意到现有的双边和多边候鸟保护协定；  
鉴于很多鸟类是迁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并栖息于两国的候鸟，愿在保护 候鸟及栖息环境方面
进行合作，经过友好商谈，达成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一、本协定所指的候鸟是：  
（一）根据环志或其他标志的回收，证明确实是迁徙于两国之间的鸟类；  
（二）缔约双方主管当局根据已发表的文献、图片和其他资料，共同确认迁徙于两国的 鸟类。  
但是，不包括已知的人为引进任何一国的候鸟。  
二、 
（一）本条第一款所指的候鸟的种名列入本协定附表；  
（二）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将不定期审议协定附表。如有必要，缔约双方经相互同意，可 对本协定附表进行修
改；  
（三）修改后的本协定附表自缔约双方以外交换文确认之日起第九十天生效。  
第 二 条  
一、缔约各方应禁止猎捕候鸟和拣其鸟蛋。但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和规章，下列情况除 外：  
（一）为科学、教育、驯养繁殖以及不违反本协定宗旨的其他特定目的；  
（二）为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  
（三）本条第三款规定的猎期内；  
（四）在特定地区，在候鸟为数众多，并已予适当保护的条件下，当地居民进行以食、 衣或文化娱乐为目的
的传统性的打猎活动，采集特定的候鸟或其鸟蛋。  
二、缔约双方应禁止任何出售、购买和交换候鸟或其鸟蛋（无论是活体还是死体），以 及它们的加工品或其
一部分，但是不包括本条第一款所允许的目的。  
三、缔约各方在考虑维持候鸟每年正常增殖的情况下，可规定猎期。  
第 三 条  
一、缔约各方鼓励交换有关研究候鸟的资料和刊物。  
二、缔约各方鼓励保护制定共同研究候鸟的计划。  
三、缔约各方鼓励保护候鸟，特别是保护有可能灭绝的候鸟。  
第 四 条  
为保护和管理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缔约各方应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和规章设立保护区和 其他保护设施。并采
取必要和适当的保护及改善候鸟栖息地的措施，特别是：  
一、防止候鸟及其栖息地遭受破坏；  
二、限制或防止进口和引进危害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动植物。  
第 五 条 应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缔约双方可对本协定的实施进行协商。  
第 六 条  
一、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完成为生效所必需的各自国内法律手续并相互通知之日起生效。 本协定有效期为十五
年，十五年以后，在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宣布终止以前，继续有效。  
二、缔约任何一方可在最初十五年期满或在其后的任何时候提前一年，以书面形式预先 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
定。  
为此，本协定由各自国家政府的全权代表签署，以资证明。  
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在堪培拉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 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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